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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应急便签﹝2022﹞39 号

勐海县应急管理局关于州人大代表第 166 号
建议的回复

州应急管理局：

收到勐海县人民政府转办州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

会议李斌代表提出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州乡镇政府专职消防队建

设的建议》第 166 号建议后，我局及时与县消防救援大队开展联

合调研，现将有关情况回复如下：

（一）车辆装备不达标情况。目前勐海县辖区内除勐海镇外

其余 10 个乡（镇）均建立了政府专职消防队，每个专职消防队

有 2.5 吨水罐消防车 1 辆，车辆均为 2014 年以前购置的小型水

罐车，主要存在以下问题：一是政府专职队消防车辆维护保养不

到位。勐混镇、勐满镇、格朗和乡、勐阿镇和勐宋乡消防车维护

保养较好，能正常使用；勐往镇、勐遮镇、西定乡和布朗山乡消

防车缺乏必要的维护保养，均无法正常的启动，整车的损坏程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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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为严重。二是乡镇消防车车载消防器材损坏缺失严重。因器材

损耗，维护不到位等问题导致车辆器材配备严重不足。三是政府

专职队员责任心不强，对车辆、装备器材的维护保养意识较差。

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，县消防救援大队已多次向县委、县人民政

府汇报，因县级财政保障压力较大，需统筹处理，部分器材损耗

请示虽经县财政预算申报，但连续三年以来均为获得预算审批通

过，损耗器材无法及时补充，不利于日常灭火救援和抢险救灾的

正常开展。

（二）专职队员配备不足情况。一是事业编消防员招收编配

情况。2020 年，县编委下发了《中共勐海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

关于勐海县人民政府专职消防队及乡（镇）人民政府专职消防队

人员机构编制的批复》（海编委复〔2020〕2 号）文件，同意核

定 10 个乡（镇）人民政府专职消防队事业编制 13 名，从 2020

年开始分年度核增，2022 年完成招收。目前，已于 2021 年完成

首批 8 名事业编制消防员招收培训工作，分配到勐满镇、勐混镇、

打洛镇、勐阿镇、勐遮镇工作。后续 5 名，经了解，未纳入今年

招收范围。二是政府专职队员招收编配情况。根据省州编制委员

会、财政局、社会保障局、应急管理局、消防支队联发云消〔2019〕

171 号和云消〔2020〕4 号文件要求，每个乡镇政府专职队除配

备事业编消防员以外，需招聘 5 名以上合同制专职消防员，形成

专门消防力量，承担本乡镇的火灾扑救、消防宣传、防火巡查、

综合应急救援和社会救助等任务。按最低每个专职队 5 人，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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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乡镇计算，勐海县各乡镇除事业编外共需招收合同制专职队员

50 名，加县政府批复因大队编制不足增加 20 名参与大队 24 小

时执勤力量计算，全县共需招聘合同制专职队员 70 名。2021 年

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核定通知，大队 2022 年编外聘用人

员（合同制专职队员）岗位数为 59 个，扣除大队 20 名，10 个

乡镇实际编配 39人，每个乡镇不足 4 人，差额 11人，未按最低

要求配备到位。

（三）综合保障不够有力方面。乡镇专职队从事的高危险性

职业特点与保障不相匹配。根据今年县财政预算批复，大队目前

专职队员保障标准按 2800 元/人•月保障（含五险）予以保障，无

住房公积金，扣除五险，实际每人每月工资为 2400 元左右，乡

镇专职队员无伙食保障，仅参与大队 24 小时执勤备战 20 名专职

队员从 2012 年按 17 元/人•天保障至今，随着物价的上涨保障压

力日益增大。去年县财政按照大队专职队员每人每年约 2.2 万元

人头经费、乡镇 5000 元/个、村委会、社区 2000 元/个的标准保

障，只拨付了一半。今年县财政未批复乡镇专职队、社区、村委

会保障经费和大队专职队员人头保障经费，只拨付大队 59 名（含

大队 20 名）专职队员工资、20 名大队专职队员伙食费，其余经

费均未保障，不利于下一步全县专职队伍灭火救援、抗震防汛救

灾等工作的开展。

（四）日常管理不够规范。乡镇落实属地消防安全责任缺失，

履职尽责不到位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和县政府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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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专职队的批复明确规定乡镇建立的专职消防队承担辖区火

灾扑救、消防宣传、防火巡查和其他以抢救人员生命为主的应急

救援工作，但 10 个乡镇在运行落实方面均存在偏差，大部分乡

镇均严重存在长期大量挪用政府专职队员和事业编消防员用于

从事与消防无关的工作，导致在基层消防治理方面出现短板，在

历次灭火救援、抗洪救援调度中严重缺位，造成大队出警力量调

度紧张，不利于下一步工作的开展。

工作建议：建议县委、县人民政府召开专题会议，研究解决。

一是加强车辆装备配备。根据我县乡镇政府专职消防队车辆和器

材装备不达标且老化严重的现状，由县级财政按每年 1 至 2 个乡

镇进行更换和保障，按照节约成本、实用管用、轻便高效、分批

解决的原则处理，以满足基本的灭火救援需求。二是加强专职队

员配备。及时启动剩余 5 名乡镇事业编人员的招聘培训工作，并

补齐乡镇 11 名专职队员招收名额。三是加强综合经费保障。按

照国家、省级文件要求，乡镇政府专职消防队所需的业务经费、

日常运行公用、人员和建设经费等纳入县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，

队伍日常运行公用经费按照当地事业单位公用经费保障标准执

行，消防车运行维护费按照 3 万元/辆•年标准执行。政府专职消

防队员工资标准总体应当不低于我县事业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

水平，享受与事业单位职工相当的福利待遇。在保障“五险”的基

础上，及时将住房公积金纳入保障范围，并逐步提高专职队员工

资待遇。四是加强专职队日常管理调度。在现有人员编制的基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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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，认真落实云南省专职消防队伍管理办法，压实乡镇管理责任，

确保人员在岗在位，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备勤制度，严防失控

漏管或专职消防队员被挪作他用，造成专职消防队的“空心化”。

勐海县应急管理局

2022 年 7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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勐海县应急管理局 2022 年 7月 13日印发


